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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4457 號   

 

案由：本院委員何欣純、邱志偉、劉世芳、陳亭妃、黃秀芳、楊曜

等 19 人，有鑑於近期發生國人遭詐騙到海外工作、從事不法

行為，陷入人口販運之例頻傳，為使人口販運定義明確簡潔

並接軌國際，故針對人口販運犯罪行為剝削類型之相關規範

予以修正；又人口販運造成被害人嚴重身心受創，有必要擴

大處罰並針對意圖營利之犯行加以嚴懲，爰擬具「人口販運

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因「故意隱瞞重要資訊」即具有詐術本質，且本法罰則皆未使用相關文字，爰予刪除；國

際上對於人口販運定義，不法手段並未以違反本人意願為要件，故現行第一目所定「違反

本人意願之方法」，爰予刪除，使人口販運定義明確簡潔並接軌國際；參酌「歐盟打擊人

口販運指令」對於利用被害人使其從事犯罪行為，亦列為勞動剝削之樣態，爰增訂「使人

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亦屬於不法作為之勞動剝削內涵。（修正條文第二

條） 

二、加害人倘係意圖營利，顯見其惡性更為重大，而被害人遭受之損害亦可預見加劇，爰修正

「意圖營利」為加重處罰要件。（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四條） 

三、為周延保障被害人，增訂以強暴等方法使人提供勞務，及使人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

之行為等勞動剝削之處罰，並將「意圖營利」作為加重處罰之要件，提高勞動剝削之人口

販運加害人相關刑責，以增加預防及嚇阻人口販運犯罪之效果。（新增條文第三十一條之

一、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 

四、參酌「聯合國打擊人口販運議定書」及「歐盟打擊人口販運指令」，針對意圖剝削而從事

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之人流處置行為，增訂

刑事處罰規定，期能預防或截堵人口販運剝削結果罪之發生於未然，發揮強力防範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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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人口販運罪之發生，並接軌國際趨勢。（新增條文第三十四條之一） 

五、對於犯人口販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者，明定加重處罰。（新增條文第三十四條之二） 

 

提案人：何欣純  邱志偉  劉世芳  陳亭妃  黃秀芳  

楊 曜   

連署人：李昆澤  鍾佳濱  林宜瑾  黃國書  邱泰源  

羅美玲  林靜儀  陳素月  賴品妤  莊競程  

陳歐珀  陳靜敏  吳琪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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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人口販運： 

(一)指意圖使人從事性交

易、勞動與報酬顯不

相當之工作或摘取他

人器官，而以強暴、

脅迫、恐嚇、拘禁、

監控、藥劑、催眠術

、詐術、不當債務約

束、扣留重要文件、

利用他人不能、不知

或難以求助之處境，

或其他相類之方法，

從事招募、買賣、質

押、運送、交付、收

受、藏匿、隱避、媒

介、容留國內外人口

，或以前述方法使之

從事有對價之性交或

猥褻行為、勞動與報

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

摘取其器官。 

(二)指意圖使未滿十八歲

之人從事性交易、勞

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

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而招募、買賣、質押

、運送、交付、收受

、藏匿、隱避、媒介

、容留未滿十八歲之

人，或使未滿十八歲

之人從事有對價之性

交或猥褻行為、勞動

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

作或摘取其器官。 

二、人口販運罪：指從事人

口販運，而犯本法、刑法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人口販運： 

(一)指意圖使人從事性交

易、勞動與報酬顯不

相當之工作或摘取他

人器官，而以強暴、

脅迫、恐嚇、拘禁、

監控、藥劑、催眠術

、詐術、故意隱瞞重

要資訊、不當債務約

束、扣留重要文件、

利用他人不能、不知

或難以求助之處境，

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

之方法，從事招募、

買賣、質押、運送、

交付、收受、藏匿、

隱避、媒介、容留國

內外人口，或以前述

方法使之從事性交易

、勞動與報酬顯不相

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

官。 

(二)指意圖使未滿十八歲

之人從事性交易、勞

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

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而招募、買賣、質押

、運送、交付、收受

、藏匿、隱避、媒介

、容留未滿十八歲之

人，或使未滿十八歲

之人從事性交易、勞

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

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二、人口販運罪：指從事人

口販運，而犯本法、刑法

一、參採法官審判經驗建議「

故意隱瞞重要資訊」及具有

詐術本質，故現行第一目所

定爰予刪除。 

二、參照「聯合國打擊人口販

運議定書」第三條「如果採

取前述任何一種手段，人口

販運被害人是否同意接受剝

削，和是否構成人口販運無

關」，足見國際上對於人口

販運定義，不法手段並未以

違反本人意願為要件，現行

第一目所定「違反本人意願

之方法」與國際規範不盡相

符，爰予刪除，並為免掛一

漏萬，增訂「其他相類之方

法」，以有效保護被害人權

益。 

三、參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及刑法用詞，將「性

交易」修正為「有對價之性

交或猥褻行為」。 

四、考量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十六條第一項已就仲介器官

移植或器官之提供、取得違

反以無償方式為之者定有刑

事處罰，爰修正第二款增列

該法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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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人體

器官移植條例或其他相關

之罪。 

三、不當債務約束：指以內

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

不合理之債務約束他人，

使其從事有對價之性交或

猥褻行為、提供勞務或摘

取其器官，以履行或擔保

債務之清償。 

、勞動基準法、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其他

相關之罪。 

三、不當債務約束：指以內

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

不合理之債務約束他人，

使其從事性交易、提供勞

務或摘取其器官，以履行

或擔保債務之清償。 

第三十一條 利用不當債務約

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

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有對

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處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

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十一條 意圖營利，利用

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

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

人從事性交易者，處六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一款有

關人口販運之定義，尚無須

以意圖營利為要件，復以國

際人口販運文書要求會員國

將人口販運罪列入刑事法律

予以重懲，亦未明定限於營

利，爰刪除現行第一項有關

「意圖營利」文字。 

二、加害人倘係意圖營利，顯

見其惡性更為重大，而被害

人遭受之損害亦可預見加劇

，爰增訂第二項，以「意圖

營利」為加重處罰要件。 

第三十一條之一 以強暴、脅

迫、恐嚇、拘禁、監控、藥

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相

類之方法，使人提供勞務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

金。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

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本條新增。 

二、由於勞基法第五條及第七

十五條規定，只限於「雇主

」不得以強暴、脅迫、拘禁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勞

工從事勞動，違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

罰金。實務上易遭勞動剝削

之外籍家事工或我國籍漁船

經營者之境外僱用非我國籍

船員，尚無法適用，亦無採

取不法手段未遂之處罰，為

徹底打擊人口販運，經通盤

考量後，爰為本條規定，擴

大處罰範圍，以周延保障被

害人。 

三、人口販運罪加害人倘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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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營利，顯見其惡性更為重

大，而被害人遭受之損害亦

可預見加劇，應加重處罰，

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三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

恐嚇、拘禁、監控、藥劑、

詐術、催眠術或其他相類之

方法，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

顯不相當之工作或實行依我

國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下罰金。 

利用不當債務約束、他

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

處境，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

顯不相當之工作或實行依我

國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意圖營利犯前二項之罪

，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下罰金。 

二、犯第二項之罪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

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十二條 意圖營利，以強

暴、脅迫、恐嚇、拘禁、監

控、藥劑、詐術、催眠術或

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

當之工作者，處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

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

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

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

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參酌德國刑法第二百三十

二條、第二百三十三條亦規

定剝削而使人實施受刑事處

罰行為，亦屬勞動剝削罪之

樣態，並考量該樣態與使人

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

工作之剝削樣態相近，於第

一項、第二項增訂有關使人

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

之行為，以擴大處罰範圍，

並加強保護被害人。 

二、為嚴懲人口販運加害人，

第一項修正提高刑責，以期

達到預防及嚇阻犯罪之效果

。 

三、增訂第三項意圖營利犯前

二項之罪之加重處罰規定。 

第三十三條 利用未滿十八歲

之人，使之從事勞動與報酬

顯不相當之工作或實行依我

國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

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

第三十三條 意圖營利，招募

、運送、交付、收受、藏匿

、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

八歲之人，使之從事勞動與

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處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刪除現行第三十三條第一

項招募、運送等文字，並參

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十

五款規定有關任何人不得「

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之用

詞，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意圖營利犯前

項之罪之加重處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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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十四條 以強暴、脅迫、

恐嚇、拘禁、監控、藥劑、

詐術、催眠術或其他相類之

方法，摘取他人器官者，處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以下罰

金。 

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

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

處境，摘取他人器官者，處

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下罰金。 

對未滿十八歲之人摘取

其器官者，處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二

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

，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犯第一項或前項之罪者

，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

元以下罰金。 

二、犯第二項之罪者，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以下

罰金。前四項之未遂犯罰

之。 

第三十四條 意圖營利，以強

暴、脅迫、恐嚇、拘禁、監

控、藥劑、詐術、催眠術或

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摘取他人器官者，處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

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

難以求助之處境，摘取他人

器官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招募、運送

、交付、收受、藏匿、隱避

、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

人，摘取其器官者，處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刪除

「意圖營利」等字，並增訂

第四項，以「意圖營利」為

加重處罰要件。 

二、考量本條係剝削結果之處

罰規範，處罰要件宜有所區

別，為避免法規適用上疑義

，爰刪除人口販運剝削結果

罪之前階段犯罪行為招募、

運送等文字外，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三、為使罰金額度符合責罰相

當原則，經通盤衡酌本章有

關刑事處罰之法定刑度高低

，爰修正第一項及第三項罰

金額度。 

四、第四項移列至第五項，「

前三項」並配合第四項之增

訂，修正為「前四項」。 

五、器官摘取於人體器官移植

條例、醫療法及醫師法等法

律已有規範，依刑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依法令之行為，

不罰，併予敘明。 

第三十四條之一 意圖剝削，

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

、監控、藥劑、催眠術、詐

術、不當債務約束、利用他

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

處境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而對

他人從事招募、買賣、質押

、運送、交付、收受、藏匿

、隱避、媒介、容留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剝削，對未滿十八

 一、本條新增。 

二、對於打擊人口販運採取刑

事處罰之作法，除犯罪結果

罪外，國際人口販運相關文

書更強調不法作為應明確納

入刑事處罰。將犯罪結果罪

前階段犯罪行為，獨立明定

為刑事處罰要件，以預防或

截堵人口販運剝削結果罪之

發生於未然，並發揮強力防

範跨國（境）人口販運罪之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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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之人從事招募、買賣、質

押、運送、交付、收受、藏

匿、隱避、媒介、容留者，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意圖

剝削，係指意圖使他人從事

涉及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一款

第二目之 2 至第二目之 4 規

定之不法作為樣態，包含使

他人從事有對價之性交或猥

褻行為、使人為奴隸或類似

奴隸、強迫勞動、使人從事

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

、使人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

罰規定之行為，或摘取他人

器官。 

第三十四條之二 犯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或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之

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

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

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犯第三十一條第二項、

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二項、第

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

或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之

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

以下罰金。 

犯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至

第四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二百

萬元以下罰金。 

 一、本條新增。 

二、人口販運罪是國際社會公

認惡性重大且嚴重殘害人權

之犯罪行為，「歐盟打擊人

口販運指令」對於加害人如

有故意或輕率危及被害人生

命或對被害人造成特別嚴重

傷害等情事時，要求會員國

應加重處罰之，參酌上述精

神，就犯本法第三十一條至

第三十四條規定之罪者，衡

酌相關條文法定刑度高低，

針對因而致被害人死亡或重

傷之結果，於第一項至第三

項分別明定加重處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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